李胜洪采访提纲

1.中国书法院和中国书协对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您作为中国书法院常务副院长，可以谈谈近年来所做的工作吗？ 

众所周知，中国书法院是国家级的书法研究及创作机构，隶属于国家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家协会是全国各民族书法家组成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书法家、书法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虽然性质、职能、隶属、运作方式均有所不同，但各有所长、都是推动书法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应该强调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三十年来，团结、联系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广泛开展各种书法活动，为当代书法事业的大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书法院自2004年11月26日成立以来，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在王镛院长的引领和书法院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全力推动着当代书法的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在书坛乃至海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回顾中国书法院五年多来的工作，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就是一个宗旨即“学术至上、探索创新”。这是五年前我们就提出来的，一直秉承这个宗旨来作为开展各种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做事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它的意义，包括学术的、现实的以及历史的。可以说，我们每年做的事情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努力体现宗旨、强化宗旨。“二”是搭建国内、国际这两个书法交流的高端平台，为书法艺术的发展营造空间。比如在国内，我们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书法展览，还特地为中青年搭建了“百人艺术书法展”的平台，让当代书法创作的生力军有充分展示的舞台，同时还积极与港澳台进行艺术交流；我们几年前首倡、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举办的“国际书法年展”，在书法文化的国际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学术研究、书法教育、艺术创作”三套马车齐头并进。如中国书法院首创的“中国书法年度报告”制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当代、承载书史，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与一致好评；主办、编辑的《东方艺术.书法》杂志，荣宝斋出版的《中国书法院书法史论丛书》等在业内享有佳誉；“渊源与流变”学术系列展及有关学术展览的成功举办，探索出了一条学术引导与艺术创作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每年组织专家、学者对全国各地的书法野外遗存进行零距离考察，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高端学术平台，在培养书法硕士、博士的同时，通过连续多年办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书法人才。
我还要说的是，中国书法院几年来的工作得到了《书法报》以及《书法导报》、《书法》杂志在内的各专业刊物和网络媒体的关注与大力支持，特借此机会表达我们最真诚的谢意。

2.“中国书法申遗”终于成功，请谈谈您的感想吧。

为了国家的文化利益和书法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书法院密切配合、联手申遗，历经六个年头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圆满成功。“中国书法”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自豪。我相信，无论什么人、持什么样的观点，都不能否定这是必然载入史册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此后，书法将不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人类。中国书法申遗成功，有促于书法艺术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合作，可以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申遗成功，是国家高度重视与支持、书法界空前团结与合作、全社会关注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还有很多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都直接付出了心血与汗水。而我只是作为中国书法界的一员，适逢其时、自始至终、责无旁贷地介入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我获得“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的殊荣，是沾了“中国书法申遗”的光。因为我觉得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这份荣耀其实应该属于我的团队——中国书法院。我为身在这个光荣、和谐、敬业的集体而感到骄傲；同时，殊荣也应该属于所有为中国书法申遗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3.书法申遗成功，这是否意味着大功已经告成，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不能这么说。“中国书法”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书法申遗工程”虽然已经完成，与联合国的初衷、我们申遗的最终目的——“书法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相比，也只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因此“中国书法保护工程”，比书法申遗更重要、更复杂、更艰巨、更伟大。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书法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人，哪怕你不懂书法、不写书法。全社会都应该来关注、支持和保护书法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文化的血脉、保住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
所以我说，中国书法申遗成功只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书法界、以及全社会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认真进行思考、规划并扎扎实实地努力去做。
4.您从事书法艺术几十年，请简短地谈谈您的学书经历及艺术主张。

我生长在历史文化名城——荆州，那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萃。我在书法方面，受到了荆楚文化和家庭的重要影响。五岁开始画画、描红，主要是从小喜欢、好玩。记得当时字帖很少，只有一本《多宝塔》、还有一本已经发黄的《麻姑仙坛记》，其他范本都是母亲手写的楷书大字；父亲也是书法酷爱者，据说他小时候一手笔走龙蛇的草书，曾经成为当地方圆数十里有个书法神童的美谈。

在江陵中学，打钟的前清举人陈老先生、教美术的蒋老师对我的字和画大加赞赏、悉心教诲，使我终身难忘。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字写得不错、我被两边的造反派抢拉着去写大字报，自己也乐得利用免费的笔墨纸大“练”书法。后来上山下乡务农、进工厂当苦工，我都没有放弃过书法练习。

70年代，我在武汉的一家工厂工作过五年多。先拜曹立庵先生为师，后来也有幸得到过闻钧天、黄松涛、黄亮、喻润川、陈义经等老师的指教。大凡星期天，我基本上是在湖北图书馆、湖北美术学院、汉口荣宝斋度过的，或者是利用假期到名山大川去观摩、游历。黄山、庐山、桂林等都是那时候第一次去的。80年代回到荆州工作，仍然临池不辍，其间作品开始在国内入展、获奖，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书法字帖。还在李青萍老师的教导下学习抽象泼彩画，受益匪浅。90年代初调到海南，后来担任省书协副主席、省现代刻字艺术研究会会长，乃至2004年奉调北京组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使我在更高的层面上接触到更多的师友，眼界越来越开阔、思想随之而深刻；而且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也使我强烈感受和领悟到许多虽在书法之外、却又不无相关的东西……
关于我对书法的一些理解及艺术主张，可以参阅各种刊物对我的一些访谈录、评介文章，还有去年《中国书法》杂志第十二期上我写的一篇小文、题目是《法无定法、大道之门》。我觉得学习书法，其实有很多有效的途径；不同的途径、方式，会有不同的学习效果。说到底，社会是最好的课堂和老师。想一想，古往今来艺术上的成功者概莫能外。科班出身当然很好，师从名家当然很幸福，掌握书法技巧当然很重要……但我对学生们反复强调、最最重要的是六个字：追求、领悟、境界。

5.中国书法院的书法教学成果逐渐引起社会有志之士的关注，你们有着怎样的办学理念？

中国书法院从200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目前正在开始招第六届新生。平心而论，我们宣传方面做得很不够。但是几年来的教学成果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网络上好评如潮。总结我们的书法教学，我觉得办学理念最重要。

开展教学、培养英才，是中国书法院的重要职责。因此，我们在书法教学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但不是把经济创收放在第一位，而是社会责任。我们的理念就是为当代培养具有较高水平和书法创造力的中青年人才。坦率地说，我们没有一流的教学设施、住宿条件，但是我们在“师资队伍、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又确实是“一流”的。中国书法院教学与一般化书法教学的主要区别是，我们提倡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辅导相结合、教学与思辩相结合，在课程设置上重在对学员综合素质的培养；既要求对书法本体的把握要深，还要强调知识的扩展和延伸；同时进行科学化、人性化的教学管理。在教育过程中体现的是融洽，营造和培养的是一种中国书法院的文化精神。
这种教学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检验，被反复证明是一种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教学理念。我想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书法院的教学活动才得以取得重要成果，而且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好评。看到几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取得优异成绩回到各地并在各种展览、比赛中崭露头角，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6.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担任着研究生导师，今后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有。这些年，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带了一批国家统招的硕士，还有专硕、艺硕什么的。他们都很刻苦努力，取得了显著的学习、研究成果，有的还准备继续攻读博士。我觉得应该把他们一直往前推。此外我还有个想法，就是招收现代刻字艺术研究与创作方向的研究生，这在国内外尚无先例。想做这件事、不是因为第一，而是因为这个新兴艺术门类迅速发展的客观需要。目前看起来生源质量还不够令人满意。另外，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也可能招收书法专业的海外留学生。
总之，从事书法艺术的高等教育是件很光荣、也很辛苦的事情。作为一个书法工作者，我会尽心尽责、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书法人才，为书法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倾尽一己之力。

